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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还对发展公共交通
提出一系列相应的优惠政策，
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公共交
通 发 展 资 金 纳 入 公 共 财 政 体
系，加大对公共交通建设的支
持力度，保障城市公共交通事
业的发展。

城市公共事业附加费、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以及土地出让
金中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
部分，优先用于城市道路交通和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财
政投入的资金应重点用于公共
交通规划确定的大容量公共交
通、综合交通枢纽、停车场、首末
站、港湾式停车站、保养场、调度
中心等设施的建设，以及车辆的
更新和设施维护。

对公共交通行业实行税费
优惠政策。免征公共交通车辆的
车船税，对城市公共交通企业
2015年12月31日之前新购置的用
于城市内运营的公共汽(电)车免
征车辆购置税；对公交站场运营
用地按规定免征城镇土地使用
税；对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免征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城市道路占
用挖掘费、城市绿化补偿费；落
实对公共交通行业的成品油价
格补贴政策，确保补贴及时足额
到位。

本报记者 宋磊

2015年底前

免公交车购置税

我省将提高公共交通智能
化水平，把公交智能化建设纳入
城市信息化建设体系。推进信息
技术在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服务
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方面的应用，
重点建设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
统、车辆运营调度管理系统、安
全监控系统和应急处置系统。加
强与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系统的
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提高服务
效率。

《意见》指出，我省将进一步
完善公共交通移动支付体系的
建设，推广普及公共交通“一卡
通”，并加快其在城市不同交通
方式中的应用，逐步完善标准，
实现跨区域公共交通“一卡通”
的互联互通。

本报记者 宋磊

公交一卡通

或将跨市通用

单单向向33车车道道要要辟辟公公交交专专用用道道
我省发展公共交通意见要求公交实行低票价制，调价须听证

《意见》指出了我省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的发展目标。我省将
用5年时间，通过提高运输能力、
提升服务水平、增强公共交通竞
争力和吸引力，构建以公共交通
为主的城市机动化出行系统。发
展多种形式的大容量公共交通
工具，建设综合交通枢纽，提升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比例，确立公
共交通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主
体地位。

市区人口300万人以上的城
市，基本建成以公共汽(电)车为
主体，轨道交通和快速公共交通
系统(BRT)适度发展的公共交通
服务网络，城市万人拥有公共交
通车辆达到18标台，中心城区公
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
60%以上。

本报记者 宋磊

5年建成出行系统

以公共交通为主

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我省将用5年时间，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机动化出行系统，确立公共交通在城
市交通系统中的主体地位，其中突出了公共交通的路权优先与绿色出行。单向3车道及以
上的城市道路以及有条件的主干道要辟建公共交通专用道，市区新建、改建的主干道也要
同步规划、建设公共交通专用道。

本报记者 宋磊

我省出台的发展公共交通意见强调路权优先与绿色出行。（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新建道路须建公交专用道

城区站点500米全覆盖

《意见》中指出，科学设置
公共交通优先车道、专用车
道、路口专用线、单向优先专
用线等，调整公共交通车辆与
其他社会车辆的路权使用分
配关系，提高公共交通车辆运
营速度和道路资源利用率。在
现有基础上，单向3车道及以
上的城市道路以及有条件的
主干道要辟建公共交通专用
道，市区新建、改建的主干道
也要同步规划、建设公共交通
专用道。

同时，要科学设置优先通
行信号系统，扩大公共交通信
号优先范围，逐步形成优先通
行网络，保证公共交通车辆道
路优先通行权，减少道路交叉
口的停留时间；建立公共交通
优先车道监控系统，加强优先
车道和优先通行信号系统管
理，在拥堵区域和路段取消占
道停车，保障公共交通专用道

畅通；配套设置清晰、直观的公
共交通优先车道标志标线等标
志系统，使公共交通流与其他
交通流明确区分。

5年内，争取初步形成城
市公共汽(电)车专用道网络；
公共汽(电)车平均运营速度
不低于15公里/小时；基本实
现中心城区公共交通站点500
米全覆盖。

《意见》指出，要将公共交
通发展放在交通发展的首要
位置，在城市规划、用地保障、
财政政策、资金安排、设施建
设、交通管理、技术装备等方
面支持公共交通优先、可持续
发展。科学制定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和公共交通规划，并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
交通体系规划应明确公共交
通优先发展原则，统筹重大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和
利用各种交通资源。

轨道车站和公交枢纽

应设自行车存取点

加快建设城市综合交通
换乘枢纽及步行道、自行车
道、公共停车场等配套服务设
施建设，充分发挥换乘枢纽在
城市交通、城乡公共交通一体
化中的关键作用，实现城市公
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租
汽车之间的方便换乘。

根据公共交通车辆规模，
合理配置相应的停车场站，逐
步消除占用城市道路停放公共
交通车辆的现象。鼓励发展自
行车驻车换乘和公共自行车系
统，轨道交通车站、公共交通换
乘枢纽和集散量较大的公交车
站应尽可能设置自行车停车设
施和存取点，并为自行车驻车
换乘提供良好和方便的条件。

今后，我省公共交通基础
设施将被纳入城市建设和改造

计划，《意见》指出，城市道路、
居住区、商业区和大型公共活
动场所等城市建设项目，应当
同时规划建设相应的公共交通
设施，并实现同步规划、同步设
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
交付使用。城市主要交通干道
上，配套建设港湾式停靠站，并
完善站台、候车亭等服务设施。
对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前期
审查和后期验收，未按规定配
套建设公共交通设施的项目一
律不予审批、验收。

用5年时间，构建以公共
交通为主的城市机动化出行
系统，同时改善步行、自行车
出行条件。发展多种形式的大
容量公共交通工具，建设综合
交通枢纽，优化换乘中心功能
和布局，提高站点覆盖率。

淘汰黄标车有补贴

5年内绿色能源车占六成

《意见》将“绿色发展”作为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基本原则
之一。大力发展低碳、高效、大
容量的公共交通系统，加快老
旧车辆特别是黄色环保检验标
志车辆(黄标车)的更新，及新
能源和清洁能源、新技术、新装
备的推广应用，倡导绿色出行。

发展大容量、低能耗、环保
型公共交通方式和公共交通车
型，新购置的公共汽车须符合
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推广清
洁能源车辆和新能源车辆应

用。加快淘汰高污染、高耗能、
高排放的车辆，对公共交通企
业提前淘汰黄标车并经审核符
合规定条件的，给予补贴。推进
现有公共汽车双燃料改造，力
争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大
中城市公共交通车辆清洁化。

用5年时间实现绿色环保
型公共交通车辆快速发展，新
增公共交通车辆全部符合国家
规定的排放标准，清洁能源和
新能源公共交通车辆的比重达
到60%以上。

企业政策性亏损政府补贴

服务质量是发放依据

我省将完善公共交通补
贴机制，设定科学的公交价格
体系。《意见》指出，根据服务
质量、运输距离以及各种公共
交通方式合理比价等因素，建
立多层次、差别化的价格体
系，对公共交通实行低票价
制，充分利用价格优势，吸引
客流，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交
通工具的利用率和运行效率。

对企业因价格限制因素
造成的政策性亏损，以及公共
交通企业承担的老年人、残疾
人、军人免费乘车，学生和成
人持月票乘车等社会福利和
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所增加
的支出，各级政府给予补贴。

我省将推进公共交通重
大决策法制化、民主化、公开
化。为公共交通的资金投入、
土地开发、路权优先等扶持政
策提供法律保障。规范城市人
民政府公共交通重大决策程
序，实行运营价格听证制度，
充分采纳社会各方面的合理
意见。建立公共交通运营成本
和服务质量信息公开制度。

建立健全城市公共交通
发展绩效评价制度，通过公众
参与、专家咨询等多种方式，
对公共交通企业服务质量和
运营安全进行定期评价，结果
作为衡量公交企业运营绩效、
发放政府补贴的重要依据。

今年十一假期，天下第一泉景区推出的公共自行车由于
种种原因遇冷。 本报记者 王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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